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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文化民俗因素，國人大多忌談死亡，

對殯葬事務更是避諱，為了引導殯葬

文化走向現代化及優質化，政府致力於殯葬

管理制度的改革與提升，產業對於移風易俗

也有很多創新服務的做法。

加上近年來像送行者 - 禮儀師的樂章、

命運化妝師、出境事務所等等以生命服務為

主題的故事題材，不僅揭開了生命服務的神

秘面紗，也使民眾了解到送行者的行業性

質，除了扮演著生死兩安的重要角色之外，

殯葬服務也不再是陰冷避諱的黑色行業。

自殯葬管理條例 91 年立法以來，對殯

葬設施、殯葬服務業及殯葬行為建立了一套

法制化的管理制度，其總體願景為提升國民

生活品質，因此，殯葬設施要符合環保並永

續經營，殯葬服務業要能創新升級提供優質

服務，殯葬行為要切合現代需求兼顧個人尊

嚴及公眾利益。

無可諱言的，歸業、歸會管理的制度確

實對產業法制化與企業化經營產生了顯著的

影響，產業也從早年低俗的土公仔形象，發

展到現今有上櫃公司、可躋身 500 大服務業

的企業規模。尤其現代社群網路發達，合法

的業者莫不愛惜商譽、注重合法經營及消費

者保障。

然而，101 年修正施行的新法強調消費

安全，強化殯葬服務業的管理規範，對產業

卻處處設限防弊。當時的修法內容，是 96

年就提出的版本，因此新法上路時已經有很

多不合宜之處，許多規定已不符現代生命服

務的發展，難以發揮興利除弊的效用，又或

者欠缺前瞻性的宏觀角度，對健全產業環境

的助益有限，反而可能有礙於產業進步。其

中，尤以財務監理制度僵化影響企業永續經

營最為嚴重，這從 21 世紀基金會在 102 年

所完成的「殯葬管理條例總體檢」研究報告

可以充分反映出來。

事實上，我們在制度面就已經明顯看到

立法不平等的問題。同樣是納骨塔，卻區分

為公立、私立、宗教附設三大類而有一國三

制的情形。

私立合法的業者必須要經過特許、加入

公會、成立管理費專戶專款專用、符合定型

化契約規範、管理辦法及收費標準要報備、

要開立發票誠實納稅、要接受政府機關評

鑑、並且提撥管理費以外其他費用 2% 給地

方政府成立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等等，可

說受到高度而嚴格的監管。

其次，公立納骨塔的部分，又再區分是

否為公共造產，除了公共造產需要提撥 2%

基金之外，因為是政府直接設立管理，其他

部分都不需要比照私立業者規範。

此外，在法令施行前已存在的宗教附設

納骨塔，在新法中以「得原地原規模修建」

漫談殯葬設施永續經營管理制度
楊瑞香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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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合法，同時，倘若沒有「經營行為」，

以隨喜功德名義收費，即不受殯葬管理條例

的規範。倘若這些設施原本就有違建或消防

等公共安全、水土保持或環保等等問題，在

就地合法之後，政府恐怕更沒有辦法解決或

有效監管，產生政策的缺口。

同樣行為卻適用不同管理標準，如何推

動殯葬產業的永續服務與經營管理，實為我

國殯葬發展的一大考驗，也是政府如何遂行

有效管理的一大難題。

近年來因應兩岸服貿談判的進行，輔仁

大學鄭志明教授曾呼籲過政府應適度鬆綁法

規，簡便國內業者殯葬設施的申請管理，以

對於未來開放陸資來台投資及早因應。可以

這麼說，學界對於制度過於干預產業發展的

擔憂是其來有自的。

良好的財務監理制度，可說是產業永續

經營的關鍵，現行對殯葬設施業者的財務管

理規範，分別是要設立管理費專款專用於殯

葬設施維護管理，以及要將管理費以外之其

他費用提撥 2%，交由地方政府成立殯葬設

施經營管理基金，以支應重大事故發生或經

營不善致無法正常營運時之修護、管理等費

用等規定。

由於殯葬設施的維護管理期長達數十

年，監理制度過於僵化的結果，長期並無法

對抗通膨及貨幣貶值，而將不利於企業永續

經營管理。其中，又以第 36 條規定：「私

立或以公共造產設置之公墓、骨灰（骸）存

放設施經營者，應將管理費以外之其他費

用，提撥百分之二，交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成立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支

應重大事故發生或經營不善致無法正常營運

時之修護、管理等費用」的管理制度 ( 以下

簡稱 2% 基金 ) 爭議最大。

我們先從 2% 基金的立法意旨來看，係

以殯葬設施永續經營為目的，而設置基金作

為支應重大事故發生或經營不善致無法正常

營運時之修護、管理等費用，以確保消費者

權益。然而，這項規定，在 91 年立法時，

除了沒有經過精算之外，因為地方政府必需

成立殯葬設施基金管理委員會並交付信託，

但該管理委員會並非法人，無法與信託業者

締結信託契約，十年之間也只有桃園縣政府

勉強以權宜的方式成立，因此到 101 年修法

之前，2% 基金事實上是無法執行的。

為了解決上述的制度問題，內政部於是

在 96 年提出修法，改為由地方政府成立特

種基金管理，歷經了立法院兩屆的審查，在

100 年 12 月 14 日新法始三讀通過、於 101

年 7 月 1 日生效施行，可是，新法只改變了

基金的管理方式，卻仍然沒有解決制度的根

本問題。這些問題包含：

一、立法一國三制，不符平等原則：

前面已經提到的公立、公共造產、

私立、宗教附設納骨塔存在差別管理的

問題，事實上，從殯葬管理條例第 5 條

所規定「設置私立殯葬設施者，以法人

或寺院、宮廟、教會為限」的規定可以

看到，私立殯葬設施其實包含了私立業

者以及宗教附設納骨塔。然而，同樣都

是殯葬設施，只有私立業者跟公共造產

要提撥 2% 基金，其他的卻不用，難道

其他的殯葬設施就沒有重大事故或者是

經營管理不善的風險？因不同身分經營

而適用不同標準，有違立法平等原則。

二、管理制度疊床架屋：

法令已經規定了塔位不能預售、要

啟用才能賣，管理費也要專款專用，為

什麼還需要提撥 2% 基金？這對合法如

實提撥管理費的業者其實是沒有必要

的！如果業者已經滿足前面兩個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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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只要做好管理費專款專用的嚴格審

查，就可以做到管理經營不善的目的；

其次，重大事故也可以要求投保產險來

分攤重置的風險，這些既有制度就可以

滿足 2% 基金的功能，疊床架屋再增加

第三層 2% 基金其實沒有必要。

三、基金以縣市為單位，無產生規模效益：

全國有將近三分之一的私立合法業

者集中在新北市，而台北市只有一家私

立業者，有五家以上業者的縣市也不到

十個，有些縣市完全沒有合法的私立業

者，各縣市的設施業者家數不一，經營

規模也各自不同差異極大，因此，基金

以縣市政府為單位，事實上基金規模不

足，是根本沒辦法產生規模效益來達成

風險分攤或消費者保護的政策目的的。

四、僅涵蓋合法業者，鼓勵道德風險：

合法業者誠實開立發票，誠實納

稅，且體質較健全，非法業者則恰好相

反。較大規模的業者賣的越多、繳的也

越多，相對地它倒的機率有多大？合法

業者提撥給政府的錢，以後反而是用到

可能因為經營不善、或欺騙行為導致消

費者不認同的業者上，事實上這些非法

的業者才是高風險群，而 2% 基金卻未

加以納入。政策立意雖好，若業者缺乏

長期經營的用心，將惡意虧空或經營不

善的風險轉嫁由 2% 基金支應，恐怕是

變相鼓勵非法，打擊合法，有鼓勵道德

風險之虞，屆時不僅政策目的沒達到，

恐怕還會劣幣驅良幣，直接導致優良業

者瀕臨倒閉的危機中。

五、全國沒有一致的管理配套與標準：

2% 基金空有要求提撥的法令，至

於基金要怎麼管？管理組織怎麼組成？

使用條件是什麼？怎麼認定無法繼續維

護管理？動支原則是什麼？相關配套法

無明文，完全沒有全國一致性的規定，

政府就要強加徵收。我們看到中央只訂

了行政範本，授權地方政府自行參考訂

定自治規定，事實上範本也僅具參考性

質，這會造成全國多頭馬車，各地標準

不一，產業難以適從，中央應該要明文

規定統一標準再執行。

六、溯及既往造成產業重大經營危機：

企業經營需要安定的法令環境，過

去十餘年來法規條件未成就而導致無法

施行，不能提撥責任也不在業者，經過

十幾年，業者的股東結構也早已不同，

盈餘每年也都分配了，新法上路卻要溯

及既往，等於要求現在股東一次承擔十

餘年來所有的「責任」，很多合法業者

恐怕要面臨倒閉或者要上街頭了。因為

合法業者誠實開發票、收管理費，非常

緊張，但可能也有根本不緊張的業者，

因為他們不開發票，政府也不知道到底

賣了多少。另外像宗教寺廟事實上都有

公定行情，沒有結緣金、功德金根本進

不去，但他們不用繳稅、不用開立發

票、沒有管理費、沒有 2%，在法令不

公平的情況下，產業將陷於重大的經營

危機中。

我們看到，在殯葬管理條例第一條即

開宗明義揭示以促進殯葬設施符合環保並永

續經營之目的，但是，對於殯葬設施業者而

言，永續經營意味著需要充裕的資金、持續

的管理維護、以及良好的經營策略，才能達

到永續經營的目的。

前面已經提過，殯葬設施需要持續管

理，因此法令明定私立殯葬設施業者應將收

取的管理費設立專戶，專款專用於管理維護

工作，並且明定支出用途限制，以免業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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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荒廢管理維護工作，損及消費者之權益。

而政府應管理的是收支是否符合規定，以及

餘額是否充足。

管理費與 2% 基金兩者不同之處，僅在

於管理費由業者用於日常維護管理，而 2%

基金則是在業者無法正常營運的非常時期由

政府所啟動的應急機制，兩者的目的一致，

都是確保殯葬設施有專用的財源得以支應維

護管理運作，使消費者可以獲得一定品質的

服務。

那麼，回過頭來我們要問的是：為什

麼一定要收 2% 基金？制度上的必要性在哪

裡？為什麼不能兩制合一呢？願意認真經營

的業者通常是不會倒的，惡意經營不善的業

者卻拿合法業者提撥 2% 基金的錢去救，難

道政府的政策是要變相鼓勵業者非法經營

嗎？恐怕不是這樣吧。事實上，重大事故也

可以保產險、經營不善應該強化管理費專戶

的監管，2% 基金的制度疊床架屋、執行面

問題叢生又達不到政策目的，應該是要刪除

的。

2% 基金制度立法迄今歷經十餘年，時

空背景均已不相同，產業也步上良性發展道

路，就此，業界多年來也不斷反映建議應該

要檢討窒礙難行的法規，並制訂可行而有效

率的新制。

為充分解決制度問題，回歸於「使殯

葬設施得永續經營管理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的立法初衷，我們建議，監管制度應該化繁

為簡，將 2% 基金併入管理費專戶的監管機

制，兩制合一分別支應日常及應急時期的維

護管理，透過強化現有管理費專戶功能，使

殯葬設施得永續維護管理，包含明訂管理費

收費比例下限，並將管理費專戶按比例分戶

管理，區分為平時與應急時之維護管理，一

併解決不收管理費的弊端。相關建議簡述如

下：

一、落實管理費專款專用制度：

以殯葬設施為主體，一致規定設立

管理費專戶專款專用，以確保殯葬設施

得妥善維護管理永續經營，充分保障消

費者權益。

二、明訂管理費下限，落實查核：

目前對於收不收管理費、收多少

錢，並沒有規定。實務上有收取永久或

定期管理費的業者，須開立專戶專款專

用，每年要將會計師簽證的結算報告送

政府備查並受查核監督；但是，也有業

者或管理者不收管理費，以至於管理費

專戶金額為零，未來倘業者有荒廢管理

維護情形時，恐將損及消費者權益。為

導正商業秩序，建議應明定業者或管理

者應收取管理費不得低於塔位價金的百

分之十，以確保專戶財源充足。

三、兩制合一分戶管理：

為使管理費專戶發揮功能，除了管

理費下限之外，建議同時納入 2% 基金

精神，將管理費其中百分之八十用於平

時維護管理，其餘百分之二十用於無法

正常維護管理時的應急準備金，並設立

專戶、分戶管理。

總體而言，良好的政策應該要能兼顧

「消費者權益保障」、「殯葬設施永續經營」

以及「政府有效管理」，以使殯葬產業擁有

良善發展的法令環境。因此，政府應該要擺

脫過往「防弊」的監控模式，從不合時宜且

礙難執行的法令革新做起。我們期盼的是，

政府能夠訂定具體可行有效管理的制度，才

能達到真正的消費者保護、產業發展、政府

有效管理的三贏局面。


